
附件
[bookmark: _GoBack]建邺区政府部门及下属事业单位综合性目录清单

	序号
	部门名称
	收费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收费项目
	收费性质
	服务内容或涉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定方式及部门
	政策依据
	备注

	1
	水务局
	本级
	政府部门
	水土保持补偿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工作
	一般建设型生产项目苏南五市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每平方米1.2元一次性计征，其他市每平方米1元。其他项目见文件。按照1:9的比例分别上缴中央和同级地方国库。
	江苏省财政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苏财综〔2014〕39号；
发改价格〔2017〕1186号；
苏价服〔2017〕115号；
苏价农〔2018〕112号；
财税〔2020〕58号；
财税〔2023〕9号。
	由税务代收

	2
	司法局
	建邺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费
	经营服务性收费
	证明证书、执照和文书上的签名、印鉴、日期属实或者相符，证明文书的副本、影印本、节本和译本与原本相符及其他相同证明
	法人及其他组织每件收费500元
	政府制定；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
江苏省司法厅
	省发展改革委 省司法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4〕144号）
	

	3
	司法局
	建邺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费
	经营服务性收费
	证明商事合同（协议）
	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每件收费400元。
涉及财产关系的，根据标的额大小超额累退计费：不超过50万元的部分，按0.25%收取，最低收费400元；超过50万元至500万元的部分，按0.2%收取；超过500万元至5000万元的部分，按0.08%收取；超过5000万元至1亿元的部分，按0.04%收取；超过1亿元的部分，按0.005%收取。标的额大小不明确的，每件收费3000元。
	政府制定；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
江苏省司法厅
	省发展改革委 省司法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4〕144号）
	

	4
	司法局
	建邺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费
	经营服务性收费
	证明委托、声明、保证、认领亲子等其他单方法律行为
	法人及其他组织每件收费500元。
	政府制定；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
江苏省司法厅
	省发展改革委 省司法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4〕144号）
	

	5
	司法局
	建邺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费
	经营服务性收费
	证明招标投标、拍卖、挂牌等竞争性交易行为的现场监督
	根据标的额大小超额累退计费：不超过200万元的，每件按2000 元收取；超过2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按0.1%收取；超过1000万元至3000万元的部分，按 0.08%收取；超过3000万元至5000万元的部分，按0.04%收取；超过5000万元的部分，按0.008%收取。
	政府制定；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
江苏省司法厅
	省发展改革委 省司法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4〕144号）
	

	6
	司法局
	建邺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费
	经营服务性收费
	证明开奖、抽签、会议、订立公司章程、物品销毁、竞赛等现场监督公证
	1小时以内的，每件收费2000元；每超过1小时加收1000元（不足1小时的按1小时计）。
	市场调节价
	省发展改革委 省司法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4〕144号）
	

	7
	司法局
	建邺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费
	经营服务性收费
	对财产清点、购物、送达、现场状况、当事人陈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等行为和事实保全证据公证
	1小时以内的，每件收费1000元-2000元；每超过1小时加收1000元（不足1小时的按1小时计）。
	市场调节价
	省发展改革委 省司法厅关于公布江苏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及收费标准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4〕144号）
	

	8
	国防动员
办公室
	本级
	政府部门
	公用人防工程使用费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公用人防工程使用费
	由区属国企根据市场情况调节
	由区属国企根据市场情况调节
	《关于将建邺区国动办部分公用人防工程委托区属集团统一运营和管理的请示》（建政办文〔2024〕5111号）
	
区城建集团代收

	9
	国防动员
办公室
	本级
	政府
部门
	公用人防工程使用费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公用人防工程使用费
	由区属国企根据市场情况调节
	由区属国企根据市场情况调节
	《关于将建邺区国动办部分公用人防工程委托区属集团统一运营和管理的请示》（建政办文〔2024〕5111号）
	区水务集团代收

	10
	国防动员
办公室
	本级
	政府
部门
	公用人防工程使用费
	市场调节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公用人防工程使用费
	根据第三方专业公司评估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
	《人民防空工程平时开发利用管理办法》（国人防办字第〔2001〕211号）
	

	11
	国防动员
办公室
	本级
	政府
部门
	人防易地建设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审核及征收
	一般民用建筑为2000元/㎡，自持用于科研建设项目为1200元/㎡，工业建设项目中的非生产性建筑为600元/㎡
	政府制定
	《关于进一步加强南京市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管理的通知》（宁财综〔2024〕303号）
	由区税务局征收

	12
	法院
	本级
	政府
部门
	诉讼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诉讼费
	受理费财产案件根据诉讼请求的金额或者价额，不超过1万元按50元，1万以上按2.5%—0.5%的比率交纳；非财产案件按50元—500元，及赔偿金额0.5%—1%比率交纳；其他非财产案件每件交纳50元—100元，行政案件按照50元—100元交纳
	中央制定标准
	财行〔2003〕275号，发改办价格〔2007〕196号，苏价费〔009〕158号，苏价费〔2010〕396号，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国务院令2007年第481号
	

	13
	城市管理局
	南京市建邺区市政设施综合养护中心
	事业
单位
	园林绿化损坏赔偿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砍伐、移植、修剪城市园林部门权属的树木、临时占用或者征用城市绿地等
	临时占用城市公共绿地的，应当经过许可，临时占用期限不超过一年的，按每天每平方米2元收取临时占用绿地补偿费用；临时占用期限超过1年的，按每天每平方米3元收取。砍伐、移植、修剪补偿费用详见政策文件。
	政府制定（南京市物价局、南京市财政局、南京市园林局）
	宁价费〔2008〕263号、宁财综〔2008〕626号、宁园法字〔2008〕175号
	临时占用城市公共绿地，不超过一年的，由本单位执收；超过一年的，由市绿化园林局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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